
第三章  古希腊的法律 

 背景知识：古希腊的地理和历史 

 第一节  古希腊法的产生与演变  

 第二节   雅典的宪法 

 第三节   古希腊城邦关系法 



古希腊的地理 

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，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，还包括整
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、亚平宁半岛和
小亚细亚等地。 

 本土三面环海，只有北部与欧洲大陆相连 

 土地较为贫瘠，不适于种植农作物。 

 荒凉的山坡把平原分割成块，使得陆地交通和交往极其
困难。 

 爱琴海参差的海岸线为船只提供了大批港口，并且海岸
线特别的长。因此，海洋成了古希腊人的生命线，他们
靠驾船捕获海生动植物和进行远航贸易以维持生活。 

 思考：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别？ 



古希腊地图 



海洋文明 大河文明 

经济 
经济生活多样性 

农业/手工业/工商业 
小农经济 

政治 
小国林立、难以统一

追求民主政治 
幅员辽阔、武力统一

中央集权 

思想 竞争、开阔、积极 集权、保守、自足 



古希腊的历史 

分期 时段 重要事件 

爱琴文明 公元前20—12世
纪 

先在克里特、后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文明
和国家，克里特和迈锡尼。特洛伊战争。 

荷马时代 公元前11世纪—
9世纪 

希腊各地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时代。荷马史诗：
《伊里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。铁器时代。 

古风时代 公元前8—6世纪 城邦涌现。海外殖民。斯巴达。雅典。希腊人
袭用腓尼基字母，创造了自己的文字。 

古典时代 公元前5—4世纪
中期 

希波战争。伯罗奔尼撒战争 

希腊化时
代 

公元前4世纪晚
期—公元前34年 

马其顿王国的兴起。亚历山大大帝 



电影：特洛伊 

 特洛伊王国的二王子帕里斯拈花
惹草，一次与斯巴达城邦的外交
会议上看上了斯巴达城邦之主的
妻子海伦，把她勾引到了特洛伊
，斯巴达人不干了，跑去找希腊
联盟（斯巴达属于希腊联盟）的
头头阿伽们农（斯巴达城主的哥
哥），阿伽们农当即决定起兵攻
打特洛伊。 

 阿基里斯 

 赫克托 



希波战争 



电影：斯巴达300勇士（温泉关战役） 

 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中波斯国王薛西斯
率海陆军侵入中希腊，斯巴达王列奥尼达
率军扼守温泉关抵抗。因内奸出卖，波斯
人从小路包围袭击，守军三百人其中二百
九十八人战死，仅有两人生还，杀死将近
两万波斯侵略军．  

 



伯罗奔尼撒战争 



亚历山大帝国 



古希腊的城邦 

 希腊地理上的多中心决定了经济上的多
中心，而经济上的多中心又决定了政治
上的多中心。山脉纵横、岛屿众多的自
然条件将整个希腊世界分为三百个左右
的城邦。希腊城邦的一大特点就是小国
寡民。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不过8400平
方公里，人口总计约40万，而雅典则只
有2556平方公里。 



城邦政治 

 亚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学》中总结城邦公民政治
说：“（一）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
，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；（二）城
邦的一般涵义，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
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。”“城邦不论是
哪种类型，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‘公民团
体’，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。”“凡
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，无论在寡头
、贵族或平民政体中，总是最后的裁判，具有
最高的权威。” 



第一节   古希腊法的产生与演变  

 古希腊法泛指存在于古希腊各奴隶制城邦及
希腊化时代所有法律的总称。 

 一、古希腊法的产生与演变  

 古希腊法的萌芽：克里特和迈锡尼 

 早期习惯法：荷马时代城邦国家 

 成文法时期： 《德拉古立法》、《梭伦立法》
、《伯里克利立法》 

 希腊化法律：希腊法与当地原有法律相互渗透、
相互融合的产物 



二、古希腊法的特点 

 古希腊法是希腊各城邦国家多种法律的组合，并非希
腊全境统一适用的法律体系。  

 古希腊法未能编撰完善成熟的成文法典，司法实践中
倾向于运用法的“正义”观念和“公道”标准裁断案
件。  

 希腊法中的私法相对落后，公法比较发达，对后世影
响较大。  
 古希腊学者偏重于对国家形态、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，各城邦在政权组织、权

力分工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相当完备，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
极为深远的影响 

 希腊化法律中，“冲突法”比较发达。  

 



第二节    雅典“宪法” 

 雅典“宪法”是经过一系列的立法改革逐
步产生、发展和繁荣起来的。 

 一、提秀斯改革 

 提秀斯是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人物，所谓提秀斯
改革是指当时雅典某位头领和民众共同进行的
创建城邦宪制的活动。 

 将雅典的四个部落联合起来，设立了以雅典为
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； 

 将雅典的全体自由民划分为贵族、农民和手工
业者三个等级，雅典城邦的权力掌握在执政官
和贵族会议手中。 

 提秀斯的改革使雅典城邦具有了国家的性质。 



二、德拉古立法改革 

 背景：以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为核心的平民阶层，
反对贵族对法律的垄断，强烈要求制定成文法。 

 公元前621年德拉古当选为执政官，着手将雅典的
习惯法加以整理汇编，制成雅典第一部成文法“德
拉古法”。 

 德拉古法广泛采用重刑，肯定债务奴役制。 

 同时又在刑罚制度上区分了故意杀人与非故意杀人
，反对血亲复仇制度，规定一切伤害案件均由国家
组织法庭依据明文规定的法律审理，从而在一定程
度上限制了贵族解释和适用法律的特权。 



三、梭伦改革 

 （一）“解负令” 

 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，一律释放； 

 所有债契全部废除，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; 

 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，由城邦拨款
赎回。 

 后果： 

 限制了土地兼并，贵族失去扩张势力的物质基础 

 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，扩大了公民的基础 

 废除了债务奴隶制，走上了奴役外邦奴隶的道路。 



（二）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

目
的 

标
准 

等级
名称 

 财产     

 标准 

       权利和义务 

打
破
贵
族
的
世
袭
特
权 

按
财
产
多
少
划
分
四
个
等
级 

第一 
等级 

  第二                   
  等级 

 第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等级 

  第四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等级 

年收入＞ 
 500麦斗 

300~500 
麦斗 

200~300 
麦斗 

年收入＜ 
 200麦斗 

除司库外的高级官职; 
提供骑兵,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 

可担任一切官职; 
提供骑兵,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 

可担任低级官职; 
提供重装步兵,自备军械军装 

无权担任公职; 
提供轻装步兵和水手,带棍棒 



第
三
等
级 

第一、二等级 

各级分摊 



（三）改革国家权力机构 

 目的：进一步打破贵族的专权 

 恢复公民大会的权利 
 

最高权力机关： 
战争、媾和、选举公职人员，
所有公民都可参加 

措施 
 

建立“四百人会议” 公民大会常设机构： 
拟订议程预审提案、准备决议，
前三等公民可以当选 

设立公民陪审法庭 
 

最高司法机关： 
审查、起诉、裁决，从四个等
级中抽签产生 


